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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總額 104年第 3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9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點：本署高屏業務組 10樓第 1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人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蘇榮茂理事長 

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 盧榮福理事長 

屏東縣醫師公會 鄭英傑理事長 

澎湖縣醫師公會 周明河理事長 

高屏分會審查組               莊維周組長(請假) 

高屏分會資訊品質組           李昭仁組長 

高屏分會法規會務組           賴聰宏組長 

高屏分會審查組               高維祥委員 

高屏分會審查組               楊宗力委員 

高屏分會會務人員             黃雅惠 

本署高屏業務組               林立人組長、丁增輝副組長 

張清雲科長、謝明雪科長 

蔡秀珍視察、李金秀視察 

黃雅蘭專員、蔡麗伶科員 

張玉蓉科員、葉美伶科員 

何姿瑤助理員、林昱辦事員 

主席：林組長立人 紀錄：陳瑩玲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西醫基層高屏分區醫療費用申報概況、近期西基執行費用管控

措施暨追蹤事項(包含：醫療費用審查管控帄台 CIS、門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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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方案、資深醫師產值分析及管理、醫事

人員住院期間不合理申報醫療費用專案、追蹤健保卡登錄及上

傳輔導情形暨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系統查詢監測、雲端系統

查詢現況暨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等)、重要訊息(包

含：104年上半年度西基申訴案件處理統計、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照護現況、105 年全面推動 ICD-10-CM/PCS 申報、104 年

ICD-10-CM/PCS編碼實作獎勵方案、健康存摺、e化圖書館、重

申醫事人員執業規定及重申國內自墊核退醫療費用規定、高屏

業務組醫事人員報備提醒應用系統~e 妙計、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近期增修內容…等)及高屏分會進行各組工作報告等(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屏業務組) 

案由：有關『104年全民健康保險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CM/PCS)

編碼實作獎勵方案』推動，本方案為使轄區基層特約院所 105

年 1 月 1 日能順利以 ICD-10-CM/PCS 申報費用及權益，擬請各

縣市醫師公會協助輔導。 

說明： 

  一、本方案為使 105 年 1 月 1 日門、住診採全面單軌申報

ICD-10-CM/PCS能順暢，鼓勵西醫基層診所做好全面轉碼準備，

於 104年 7至 10月中，任一月份之次月 30日前除原以 ICD-9-CM

編碼申報外，另以 ICD-10-CM/PCS 編碼，依現行醫療費用申報

格式申報並通過預檢檢核，即符合 104年實作獎勵金核發標準。

依據獎勵方案上傳 ICD-10-CM/PCS 門診預檢領取獎勵金頇符合

下列程序： 

 (一)ICD-10-CM/PCS 門診申報案件通過門診預檢(無錯誤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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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二)通過 ICD-10-CM/PCS預檢之費用件數，經與同費用年月之

ICD-9-CM申報件數比對符合者。 

  二、近期檢視費用年月 104年 7月轄區西基診所上傳檢核結果(如附

表 )，目前已有 434 家檢核成功，另發現有少數院所

ICD-10-CM/PCS上傳後檢核失敗，為使轄內院所能順利接軌，積

極輔導為其必要。 

建議： 

  一、為確保院所 105 年能順利轉碼完成費用申報，本組除針對檢核

未成功院所進行電話輔導瞭解問題外，另將未檢核成功院所名

單提請公會協助輔導。後續將定期查檢預檢結果並將名單移請

公會協助輔導。 

  二、本案亦將綜整提供各縣市醫師公會發訊轉知會員實作方案相關

訊息。 

         

高屏分區 ICD-10-CM/PCS上傳家數檢核結果如下： 

 

     

 

 

 

 

            

 

 

 
      備註：檢核失敗家數→程序(一)(二)檢核後未成功者。 

                  

決議：照案通過。由高屏業務組針對費用年月 104 年 7 月上傳

ICD-10-CM/PCS預檢結果(下載日期 1040903) 

縣市別 檢核成功家數 未檢核成功家數 

高雄市 216 8 

原高雄縣 110 9 

屏東縣 94 8 

澎湖縣 14 2 

總計 43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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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0-CM/PCS預檢檢核尚未成功之院所進行電話輔導，另為使

轄內院所能順利接軌，擬將該等名單移請高屏分會協助瞭解及

輔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屏東縣醫師公會) 

案由：有關健保署重複用藥核扣（院內核扣、跨院核扣）之不合理及

建議等。 

說明： 

   1、建議調整健保署核扣原則，應給醫師有彈性運用空間，建議每

季累計異常案件的藥品部分不超過總藥費的 1％時，不予罰扣。 

   2、針對藥品端超過一天扣 11 天，超過兩天扣 12 天，且調劑費全

部扣除，實在不合理。 

   3、健保署有義務教育民眾慢箋領藥規定，而不是全部由醫師來承

擔，建請健保署製作相關海報，提供院所張貼，教育民眾慢箋正

確領藥、用藥規定，保障醫師權益。 

   4、請各家醫療系統資訊廠商，針對日後跨院核扣部分調整軟體功

能，以利醫療院所在遇到重複用藥時能夠提醒醫師，以利執行健

保署要求之避免跨院重複用藥規定。（目前各家資訊廠商多已做

到院內重複用藥提醒，對於跨院部分則尚未提供） 

高屏業務組答復:近期本署已針對避免重複用藥之危害與浪費發布新

聞稿期盼民眾與醫師一起努力，除藉由醫界透過健保雲端藥

歷查詢為病患用藥安全把關外，本署同時亦對民眾加強用藥

宣導。爾後本署如有製作相關宣導單張，本組將儘速轉知高

屏分會利用本署全球資訊網/e化圖書館/下載使用，以供院

所張貼，教育民眾慢箋正確領藥、用藥規定，減少爭議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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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另對重複藥品日數核扣疑義部分(重複 1日核扣 11日

藥費及整筆藥服費)並將綜整相關建議，由本組轉請署本部

研議。 

 

伍、散會:下午 3時 55分 

   

    


